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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情况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607 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东

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9,347,181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0.11 元。截至 2015 年 11 月 13 日止，公司实际

已向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21,760,633 股；向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

18,793,273 股；向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15,825,914 股；向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发行 2,967,361 股，募集资金总额 599,999,999.91 元，扣除相关承销保荐费人民币

12,02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587,979,999.91 元，已由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13 日存入公司开立在中国农业银行镇江新区支行账号为 10320201040226125

的募集资金专户内；减除其他各项发行费用 689,347.18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87,290,652.73 元。 

截至 2015 年 11 月 13 日止，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15]001104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定，公司董事会为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批准开设了 2 个募集资金专户（此账户仅限于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作其他用途），

并按上述规定，做好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审批、变更、监督及使用情况披露等。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全部 2 个募集资金项目已完成并销户，目前无实际在用的募集资金

专户。 

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13 日非公开发现股票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其他发行费用后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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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87,290,652.73 元。根据公司 2014 年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拟定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公司将

募集资金中 45,000 万元用于对江苏瑞吉格泰油气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吉格泰”）进

行增资，全额计入注册资本且全部用于瑞吉格泰“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建设。公司将剩余

的募集资金 137,290,652.73 元全部转入一般户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相应的中国农业银行

镇江新区支行专户已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销户。 

2018 年 12 月 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

项目“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予以结项并将全部剩余资金一次性永久补充为项目实施主体

瑞吉格泰的流动资金。2018 年 12 月 24 日，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该

议案。2018 年 12 月 28 日，瑞吉格泰将“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结项后的全部剩余资金

78,343,411.74 元转账至其在中信银行镇江新区支行开设的一般账户中，“海洋油气处理系统

项目”募集资金开立于中信银行镇江新区支行的专用账户余额为零并销户。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表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2017 年 1 月 2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2017 年 2

月 9 日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

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满足瑞吉格泰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建设资

金需求的前提下，缩减募投项目投资规模拟相应调减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26,370

万元（含利息收入和理财收益的净额 763.22 万元），并将调减的募集资金 26,370 万元（含利

息收入和理财收益的净额 763.22 万元）改变用途，一次性永久补充瑞吉格泰流动资金。本

次变更后，承诺投入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金额由原来的 45,000 万

元调整为 19,393.22 万元。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上述变更用途募集资金 26,370 万元

已转入瑞吉格泰一般户，一次性永久补充瑞吉格泰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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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至 2015 年 11 月 24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海洋油气处

理系统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 5,726.37 万元。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同

意公司子公司瑞吉格泰用募集资金 45,000 万元中的 5,726.37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该事项进行了鉴证，并出具大华核字

[2015]004073 号鉴证报告。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均发表了认可

意见。 

(四) 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5 年 12 月 1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瑞吉格泰油气

工程有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江

苏瑞吉格泰油气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吉格泰”）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建设

进度及保证本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额度不超过 36,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低风险、

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由银行发行的保本型短期理财产品，期限为 1 年，自 2015 年 12 月

10 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9 日止。在上述期限和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公司监事会、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2016 年 10 月 2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瑞吉格泰油气

工程有限公司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董事会同

意江苏瑞吉格泰油气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吉格泰”）拟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建

设进度及保证本金安全的情况下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资金总额不超过 36,000 万元，产品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额度有效期 1 年，自 2016 年 10 月 26 日至 2017 年 10 月 25 日止。公司 3 名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瑞吉

格泰油气工程有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董事会同

意江苏瑞吉格泰油气工程有限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建设进度及保证本金安

全的情况下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资金总额不超过 9,000万元，

产品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额度有效期 1 年，自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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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 26 日至 2018 年 10 月 25 日止。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

见。 

公司严格按照上述授权范围内对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止，公

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余额为 0.00 万元，无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五)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的对照 

公司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的有关披露内容不存在

差异。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详见附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二)未能实现承诺收益的说明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募投项目未承诺收益。 

 

四、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资产运行情况 

无 

 

五、前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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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58,729.07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60,647.30 

 各期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26,370.00         2015 年：20,490.4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44.90%         2016 年：1.844.04 

         2017 年：28,951.45 

         2018 年：9,361.38 

         2019 年：0.00 

         2020 年 1 月至 9 月：0.0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或 

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 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 45,000.00 19,393.22 12,713.89 45,000.00 19,393.22 12,713.89 -6,679.33 2018/6/30 

2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 40,099.07 47,933.41 15,000.00 40,099.07 47,933.41 7,834.34 不适用 

 合计  60,000.00 59,492.29 60,647.30 60,000.00 59,492.29 60,6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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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镇江东方电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 

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20 年 1 月至 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1 海洋油气处理系统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291.20 -2,837.60 467.35 -2,661.45 否 

2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合计   -291.20 -2,837.60 467.35 -2,661.45  

注：2020 年 1月至 9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